二○一二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体育
考试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精神，做好2012年广州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体育考试（简称“体育考试”）工作，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2年全省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通知》（粤教体函〔2011〕81号）要求，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体育考试的目的和意义
实施体育考试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社会、学校、家长对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重视，增强学生体质的重要举措之一。
体育考试旨在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养成自觉锻炼习惯，形成终身体育意识，达到《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规定的初中学生学习体育的基本要求，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体育考试检验学校体育课程的效果，体现课程改革的方向，有利于促进学校体育教育质量的提高，推进素质教育的深化。
二、体育考试项目

（一）根据省教育厅关于体育考试项目设置的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2012年我市体育考试开设13个考试项目：200米跑，800米跑（女）、1000米跑（男），投掷实心球，推铅球，三级连续蛙跳，立定跳远，一分钟跳绳，一分钟仰卧起坐，一分钟踢毽，一分钟篮球投篮，一分钟排球对墙传球，篮球半场来回运球上篮，足球25米绕竿运球。（考试项目规则与评分标准见附件2）
（二）普通考生采用必考项目加选考项目的办法进行，必考项目为200米跑，选考项目由考生在其他考试项目中自选1个项目。
（三）特殊考生按有关规定可申请免考、择考、缓考或特殊体育考试。

1. 经市残疾人联合会确认已丧失运动能力的伤残学生或经二甲以上医院证明因身体健康原因不适宜参加体育活动者，应按有关程序办理免修体育与健康课和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手续，此类考生可按免考1类申请免考。
2. 身体发育异常、严重营养不良及肥胖症、畸形等，但平时仍能上体育与健康课的考生，可申请择考。择考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考试项目中选择力所能及的1个或2个项目（不能是同类别的2个项目）。考试规则同普通考生。

3. 因考前或临场发生伤病或女生经期等特殊情况，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可申请缓考。缓考期间仍未康复的，可申请择考或按免考2类申请免考。
4. 具有一定运动能力但不适合参加普通体育考试的考生，包括视力障碍、听力障碍、智力落后、自闭症谱系（广泛性发展障碍）、脑瘫、肢残的学生，可申请参加特殊体育考试。（特殊体育考试项目规则与评分标准见附件3）
5. 随班就读学校的特殊考生，可以选择到特殊考场参加特殊体育考试，也可以选择在普通考场参加普通体育考试。
三、体育考试成绩

（一）体育考试满分为60分，计入考生学业考试总成绩。
（二）考生成绩计算方法。

1. 普通考生取2个项目的平均分，再乘以0.6。超过60分的按60分计算。
2. 择考2个项目的考生取2个项目平均分的90%，再乘以0.6。超过60分的按60分计算。

择考1个项目的考生取该项目得分的70%，再乘以0.6。
3. 免考生体育成绩计算办法。
（1）免考1类按全市普通考生的平均分计算成绩。

（2）免考2类按全市普通考生平均分的70%计算成绩。
4. 参加特殊体育考试的考生成绩计算办法。
考2个项目的取2个项目的平均分，再乘以0.6。超过60分的按60分计算。
考1个项目的取该项目得分，再乘以0.6。超过60分的按60分计算。
四、体育考试考场
（一）各区（县级市）教育局设立1－2个普通体育考试考场，统一组织本地区初中毕业生进行体育考试。考场要求有400米橡胶跑道田径场。
（二）特殊体育考试考场由市教育局统一设立。视障类考生考场设在市盲人学校，听障类考生考场设在市聋人学校，智力落后、自闭症谱系（广泛性发展障碍）、脑瘫、肢体障碍类考生考场设在越秀区启智学校。

五、体育考试收费

根据市物价局《转发省物价局关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收费标准问题复函的通知》（穗价〔2001〕127号），体育考试按每生10元的标准收费，与其它学科的考试费一同收取。
六、体育考试的组织与管理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初中毕业生学校和各相关单位要重视体育考试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规范管理，确保体育考试顺利进行。
（一）体育考试工作在市教育局的统—领导下，成立“广州市体育考试工作组”，由市招考办牵头，会同市教育局体卫艺处、基教处、政策法规处（安全保卫处）、监察室等有关处室以及市教育局教研室，具体组织实施。

（二）体育考试实行市教育局、区（县级市）教育局、考场、初中毕业生学校四级管理机制。
（三）区（县级市）教育局要根据本意见的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负责组织本地区体育考试。
（四）市教育局属中学、华师附中、广东实验中学、各院校附中，社会力量办学校以及外地返穗生和往届生由所在区（县级市）教育局统筹组织参加体育考试。

（五）主要职责分工。
1. 招生考试部门
（1）牵头组织实施本地区体育考试工作。

（2）制定本地区体育考试考务工作具体要求。

（3）负责本地区体育考试成绩数据管理。

（4）负责本地区体育考试电子器材管理与使用培训。

2. 体卫艺业务管理部门
（1）把握及落实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关于体育考试的政策。
（2）会同局相关业务部门、招生考试部门、教研部门，制定本地区体育考试意见和实施方案及应急预案。

（3）协调招生考试部门组织实施体育考试，并对体育考试进行指导和监督。

（4）负责对特殊考生的医务审核和对考场医务工作进行指导。

3. 教研部门
（1）指导各初中学校和初中毕业生积极应对体育考试。
（2）解读考试项目规则及规范考试方法。

（3）指导学校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切实做好学生体育素质综合测试与评价工作。
（4）负责体育考试监考员的选聘、培训以及考试监考工作的现场技术指导。
4. 初中毕业生学校

（1）加强宣传，积极引导学生和家长正确认识和应对体育考试。

（2）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3）结合毕业生体检做好考生的考前体检工作。
（4）指导学生进行体育考试报名及医务审核。
（5）组织考生依时赴考。
（6）加强对考生进行考前安全教育并派专人负责做好考生的考试安全措施，组织考生做好考前准备运动和考后放松运动，防止发生各种伤害事故。
（六）各区（县级市）教育局、考场、学校在组织实施工作过程中，如发现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市体育考试工作各组联系人如下：

考试方案：市教育局体卫艺处李建平，电话：22083678。

医务审核：市教育局体卫艺处蔡恭良，电话：22083677。

考试规则：市教研室音体美科钟卫东，电话：83355430。
特殊体育考试：市教研室教育理论科邱举标，电话：83359270。

考务工作：市招考办中考科朱向阳，电话：83868080-8402。

设备数据：市招考办技术科林伟棠，电话：83868080-8605。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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